
跨境汇款业务办理须知 

各院、各单位、各部门、各位老师：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

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 40号公告）及《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经与我校跨境汇款业务办理银行咨询，就学校对外服务、教学科研、合作办学等相关业

务的跨境汇款办理事项说明如下： 

一、跨境汇款业务流程 

 

 

 

 

 

 

 

 

 

 

 

 

 

 

用汇单位 

办理财务用汇手续（借款或报销） 

会计记录 

审核 

通过 

准备用汇所需资料 

银行 

财务处 

审核 

通过 

办理用汇手续 

不通过 

不通过 

业务办理完毕 

主管税务局 

办理税务备案及

缴税（附件 4） 

1.合作协议或合同原

件、合作方收款发票

或收据，如为外文材

料，需提供中文翻译

件。以上资料均需复

印并加盖学校公章和

骑缝章。 

2.境外汇款申请书。

(附件3财务处或中行

省分行领取， 需加盖

学校公章和财务印鉴

章) 

3.授权书。(附件 5财

务处或中行省分行领

取并加盖学校公章。

仅限于按合同或协议

要求双方汇款手续费

由汇款方承担使用） 

4.跨境业务人民币结

算付款说明（附件 6

加盖财务处印鉴章） 

1.合作协议或合同原

件、合作方收款发票或

收据，如为外文材料，

需提供中文翻译件。以

上资料均需复印并加盖

学校公章和骑缝章。 

2. 《云南省非贸易、非

经营性用汇申请书》。

（附件 1 国交处网页下

载并按要求填制和相关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校

公章） 

3. 境外汇款申请书(附

件 2 财务处或中行省分

行领取，需加盖学校公

章和财务印鉴章) 

4. 购汇申请书（附件 3

财务处或中行省分行领

取，需加盖学校公章和

财务印鉴章） 

5.授权书。(附件 5财务

处或中行省分行领取并

加盖学校公章。仅限于

按合同或协议要求双方

汇款手续费由汇款方承

担使用） 

外汇 人民币 

用汇完毕后回

财务处核销 

单笔金额等值≥5万

美元 

 



二、其它事项 

1. 跨境汇款业务的办理可采用外币汇款和人民币汇款两种方式，两种方式的业务

办理流程相同。采用人民币汇款方式办理跨境汇款的合同或协议中必须注明结算币种为

人民币；外币汇款限制币种为美元、港币、英镑、欧元、加元、日元、新加坡元、澳元，

其他币种无法办理。 

2.与外方签订合作协议或合同时，明确对方收款的银行账户信息。 

3.跨境汇款产生的手续费和相关费用由项目承担。在银行办理业务时直接缴纳现

金，若涉及收款方银行落地手续费，则由学校先垫支后通知项目人办理报销手续。（按

中国人民银行和外管局规定，境外汇款手续费按每笔汇款金额的千分之一收取，50元≦

手续费≦1000元；且每笔汇款有 150元电报费。 

4. 需办理税务备案手续请携带协议或合同和税务备案表（备案表可直接下载附件

四并加盖学校公章）等相关资料前往云南省税务局第二分局一楼大厅（昆明市五华区人

民中路 156号）开具。详情咨询电话：63642312 

注：（1）对于同一个合同已做过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的，再次支付时无需进行税务备

案，向银行提供前次备案信息即可办理付汇业务。 

（2）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

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3 年第 40 号）规定，向

境外单笔支付等值小于或等于 5万美元的外汇资金，不需要进行税务备案。 

（3）附件四《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付汇账号如为美元币种，

账号填写为 135600414172;非美元币种，账号填写均为 134000413563。 

5.在中国银行办理相关购汇和境外汇款业务时，如有需要咨询和协助，请拨打客服

经理电话：18208866009 赵思程   中行预约购汇柜台电话：63178897 



6.办理银行、外汇管理局和税务局另有更新规定的以新规定为准。 

 附件附后。 

 

云南大学财务处 

2022年 5月 31日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 

编号： 

一、基本情况（由支付人填写） 

境
内
支
付
人 

机构名称或个人姓
名 

云南大学 

纳税识别号 125300004612032649 

地址或住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号 

付汇银行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 付汇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境
外
收
款
人 

名称  
所属国家或地

区 
 

地址  
境内外机构是

否关联 
 

收汇银行  收汇帐号  

合同名称  合 同 号  

合同总金额（或支付标准）  币种  

已 付 金 额  币种  

本次付汇金额  币种  付 汇 日 期  

合同执行期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声      明 我谨在此声明：以上呈报事项准确无误，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备案人签名或盖章：           

二、告知事项 

本表仅适用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以上付汇金额应向主管税务局进行纳税

申报或做出必要说明。上述呈报如有不实，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依据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进

行处理。 

主管税务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已付金额”一栏填写在同一合同项下涉及多笔对外支付时，办理第一笔支付之日起至今已支付的外汇总

金额。 

      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交备案人，一份留存税务机关。 
    3、对外支付项目仅有交易凭证或协议的，“合同名称”一栏应填写相关凭证或协议的名称，“合同号”一栏

可不填。 

 

 



附件五 

 



 

附件六 

 


